
1 

 
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604/t20160425_1964580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关于扩大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 

财税[2016]42 号 

农业部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林业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

厅（局）、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、发展改革委： 

 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落实<政府工作报告>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6]20 号），

现将扩大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有关政策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将现行对小微企业免征的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。

具体收费项目见附件。 

 

  二、扩大上述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后，各级财政部门要做好经费保障工作，妥善安排

相关部门和单位预算，保障工作正常开展，积极支持相关事业发展。 

 

  三、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到财政部门办理财政票据缴销手续。有关收费的清欠收入，应当按

照财政部门规定渠道，全额上缴国库。 

 

  四、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

行。各级财政、价格部门要加强对落实本通知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不按规定免征相关收费项目

的，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罚，并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 

 

  五、本通知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 附件：扩大免征范围的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   国家发展改革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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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

 

扩大免征范围的 18 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

 

    农业部门 

  1、国内植物检疫费 

  2、新兽药审批费 

  3、《进口兽药许可证》审批费 

  4、《兽药典》、《兽药规范》和兽药专业标准收载品种生产审批费 

  5、已生产兽药品种注册登记费 

  6、拖拉机号牌（含号牌架、固定封装置）费 

  7、拖拉机行驶证费 

  8、拖拉机登记证费 

  9、拖拉机驾驶证费 

  10、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费 

  11、渔业船舶登记（含变更登记）费 

 

 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 

  12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证书费 

  13、标准物质定级证书费 

  14、国内计量器具新产品型式批准证书费 

  15、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

  16、计量考评员证书费 

  17、计量授权考核费 

 

  林业部门 

  18、林权勘测费 


